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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协议转让

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品茗科技”或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莫绪军、股东李军、陶李义、李继刚及新余灵顺灵创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合称“转让方”）与通智清研（北京）科技产业发

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共同签署了

《关于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”），

转让方合计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,552,212 股，占上

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5.9206%。

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，并于 2025

年 12 月 26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

登记确认书》，过户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过户数量为 12,552,212 股（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15.9206%），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。

 本次交易受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

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且 18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。

本次交易全体转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

减持品茗科技股份。



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不触及要

约收购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一、协议转让前期基本情况

2025 年 9 月 24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莫绪军、股东李军、陶李义、

李继刚及新余灵顺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通智清研（北京）科技产

业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共同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方拟将其所持

有的公司 12,552,212 股无限售流通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5.9206%），通过协议

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受让方。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9.504 元/股，转让价款合计人民

币 495,862,582.87 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

易所官网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协议转

让股份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4）。

二、协议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
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，并于 2025 年 12

月 26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

确认书》，过户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过户数量为 12,552,212 股（占公司

股份总数的 15.9206%），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

手续已办理完毕。

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前后，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称
转 让 过 户

登记日期

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

过 户 前 持

股 数 量

（股）

过 户 前

持 股 比

例（%）

转 让 股 份

数量（股）

转 让 股

份 比 例

（%）

过 户 后 持

股 数 量

（股）

过 户 后

持 股 比

例（%）

莫绪军 2025/12/25 19,755,726 25.0573 -3,942,115 -5.0000 15,813,611 20.0573

李军 2025/12/25 7,909,576 10.0321 -1,977,394 -2.5080 5,932,182 7.5241

陶李义 2025/12/25 5,228,694 6.6318 -1,307,173 -1.6580 3,921,521 4.9739

李继刚 2025/12/25 4,330,145 5.4922 -1,082,536 -1.3730 3,247,609 4.1191

新余灵顺灵创

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

2025/12/25 9,076,400 11.5121 -4,242,994 -5.3816 4,833,406 6.1305



通智清研（北

京）科技产业发

展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

2025/12/25 - - 12,552,212 15.9206 12,552,212 15.9206

注：持有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，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，总数与各分项

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。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

1、本次协议转让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减持股份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2、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不触及要

约收购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3、本次交易受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谋

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且 18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。

本次交易全体转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

减持品茗科技股份。

特此公告。

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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